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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方平安
连日来，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民

警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
同时，紧抓维护稳定各项工作不放
松，全力守护一方平安。图为8月9
日该分局民警在许昌东站巡逻。

李宏伟 摄

警方的流调来电
请务必接听

8月4日至10日市区110警情

8 月 4 日至 10 日，许昌市公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
报警求助和咨询 9077 起。具体情
况如下。

1.市区多发刑事类警情为盗窃
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
有所下降。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7 月 28 日
至 8 月 3 日有所下降。不法分子多
冒充客服人员进行诈骗，有些以网
上刷单为由进行诈骗。

3.交通事故数量较 7 月 28 日至
8月 3日有所下降。

【警方提醒】流调即流行病学
调查，其主要目的是搞明白过去一
个重要时间段受访者走过的路、遇
到的人和发生的事，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保障。

目前，我市公安机关正在紧锣
密鼓地开展流调工作。警方通过
致电受访者进行相关情况确认，主
要内容包括受访者的活动去向、现
时住址、接触人员等，不会以任何
理由发送二维码让受访者扫描，不
会以任何理由索要银行卡号、密码
或验证码，不会以任何理由发送网
络链接，不会推销任何产品或以任
何理由要求受访者付费，不会以任
何理由要求受访者加入QQ群、微信
群，不会以任何理由让受访者转账
和进行所谓的“资金核查”。

防骗心理不可无。接到警方
打来的电话，市民须快速判断是否
为诈骗电话。只要对方在电话中
谈到产品推销、收取费用等情况，
即可判定为诈骗电话，应直接挂
断，并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当
然，接到真正的流调电话时，市民
应当积极主动提供准确信息。

（董全磊 文彦红）

鄢陵县公安局
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谷红涛）疫情防控抓得紧，日常业
务也没放下。昨日，记者从鄢陵县
公安局获悉，该局陈化店派出所成
功抓获一名网上逃犯，彰显了公安
机关的责任和担当。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鄢陵
县公安局要求各派出所认真贯彻
上级的要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同时统筹兼顾紧抓各项公安业务
不放松，坚决维护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和辖区治安稳定。

8 月 7 日，陈化店派出所接到鄢
陵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来的指令，
说商丘籍网上逃犯李某可能潜逃
至陈化店镇辖区。该所迅速抽调
精干警力成立摸排组和抓捕组，在
辖区内开展行动。民警摸排至陈
化 店 镇 西 明 义 社 区 时 ，有 群 众 反
映，某超市内有一名外地男子，形
迹可疑。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决
定先核实再抓捕。他们以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为由进入该超市，一边
同超市经营人员沟通，一边观察。
只见，该超市窗边坐着一名精神恍
惚的男子。经比对，该男子正是网
上逃犯李某，民警迅速将其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对杀
害他人后潜逃的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
汇涛 孙建辉）昨日，记者从禹州市公
安局获悉，该局接到报警后雷霆出击，
抓获 7 名犯罪嫌疑人。令民警心痛的
是，这 7 名犯罪嫌疑人大的才 17 岁，小
的只有 15岁。

事情要从 8 月 1 日说起。当日，禹
州市公安局接到受害人小马打来的报
警电话。小马说，其 7 月 30 日被秦某
等 人 带 到 禹 州 市 城 区 某 宾 馆 强 制 侮
辱。

禹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组织
警力展开调查。就在该大队民警夜以
继日侦办案件时，8 月 5 日下午，有好
消息传来。禹州市公安局夏都中心派
出所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发现并抓获一
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据李
某供述，其认识秦某。夏都中心派出
所立即将李某移交给禹州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

对李某，办案民警加大讯问力度，
成功掌握了其同伙的有关情况。依据

李某的供述，办案民警精心布控，在禹
州市城区某路口成功将秦某控制。办
案民警通过缜密侦查，得知涉嫌抢劫
的 马 某 等 人 藏 匿 在 禹 州 市 城 区 一 宾
馆，遂迅速组织警力前往，成功将马某
等人控制。

此案中，办案民警经过两天两夜
的连续工作，成功将涉嫌抢劫、强制侮
辱他人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秦某等 7 人
抓获。经讯问，杨某（男，15 岁）、沈某

（男，15 岁）、屈某（男，15 岁）、马某（男，
16 岁）、苏某（男，16 岁）5 人供述了在禹
州市、长葛市等地打架斗殴、抢劫的事
实，秦某（男，17 岁）供述了其在禹州市
城区某宾馆强制侮辱他人的事实。

目前，7 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禹
州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法律链接】
刑事责任年龄是法律规定的行为

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也是刑事

责任能力的条件之一，根据人的生理
与心理发展成熟度及社会化水平确
定。依照刑事法律规定，凡达到一定
年龄、精神正常者实施犯罪行为，应当
负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
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
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
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
不满18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
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
矫治教育。”

花季少年碰触法律高压线
禹州警方雷霆出击全抓获

□ 记者李小娟通讯员付屹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随意在网上
发布照片、视频、文字，谩骂、侮辱、诽
谤他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家住
建安区的张某因此成了被告。因张某
在 判 决 生 效 后 拒 不 公 开 登 报 赔 礼 道
歉，8 月 6 日，建安区人民法院在《许昌
日报》刊发公告，公开了判决书的主要
内容。

2016 年，49 岁的张某在外地打工
时认识了老乡张女士。二人逐渐产生
了感情并确立恋爱关系。

然而，生活的琐碎消耗着往日的
美好，感情和经济上的矛盾让二人关
系日趋紧张。2020 年 4 月，两人 4 年的
感情走到了尽头。

分手后，两人本该各自开启新的
生活。然而，张某无法释怀，甚至因怨
生恨，通过手机向张女士发送带有侮
辱 、诽 谤 字 眼 的 信 息 和 照 片 ，并 在 微
信、抖音等平台发布张女士及家人的

照片、视频和侮辱性文字。
2020 年 6 月，张女士报警。但之后

张某并无任何改变。无奈，张女士诉
至建安区人民法院。

此案承办法官了解信息发布情况
和影响程度后认为，微信、抖音作为社
交性网络平台，在日常生活中较为普
及。张某通过微信、抖音针对张女士
发表的侮辱、诽谤言论，导致张女士在
社会公众中的社会评价被降低，构成
了对张女士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2020 年 9 月，建安区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张某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张女士名
誉权的行为，删除在微信朋友圈、抖音
号发布的不当照片、视频、文字等，在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赔偿原告精神抚慰
金 1000 元，向原告口头道歉，并公开登
报赔礼道歉。

判决生效之后，张某并没有履行
判决。今年 2 月，此案进入执行程序。
由于张某不主动配合执行，建安区人

民法院执行法官随即依法对张某的财
产进行查控，冻结了其银行账户，并在

《许 昌 日 报》上 刊 登 判 决 书 的 主 要 内
容，维护胜诉人的合法权益。

【法官说法】
建安区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陈展：言论自由有界限。微信朋友圈、
微信群等虽然是基于好友关系组成的
空间，但一般不属于私人空间。在这
里发表的言论同样有界限，如果侵犯
了他人的名誉权等人格权利，要承担
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
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
围相当。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
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
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
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
行为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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